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115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書面資料準備指引 

一、校系分則 

 

  

 

 

 

 

 

 

 

 

 

 

 

二、參採審查資料項目 

修課紀錄(A)、課程學習成果(B書面報告、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L檢定證照、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學

習歷程自述(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P就讀動機、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三、參採審查資料項目與準備指引 

參採審查資料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A. 修課紀錄 
本系著重於語文、社會等領域科目及加深加

廣選修表現。 

課程學習成果 

B. 書面報告 

E.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

學習成果 

高中在學期間與語文領域相關科目之書面報

告、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

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L. 檢定證照 

M.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 英外語能力證明：例如托福、多益、雅思、

全民英檢等英語能力檢定，或其他外國語文

能力證明。 



2. 其他可資證明適合就讀本系之表現優良事

蹟。 

學習歷程自述 

O.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 就讀動機 

Q.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O)：具體說明高中階段

有哪些知識能力明顯成長、做了哪些就讀

本系的準備。 

2. 就讀動機(P)：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本

系。 

3.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Q)： 

(1)是否有設定未來的目標？要如何準備以

達成所設定的目標？ 

(2)就讀後如何學習本系相關課程？是否有

打算發展哪些課程以外與本系相關專業

領域的能力？ 

4. 以上 O、P、Q各項字數以一頁為原則。 

 

四、其他 

1. 本系提供考生於報名時填寫口試時段志願序，僅為參考，無法保證排定為最佳時段。 

2. 指定項目考試時間：5月16日(星期六)，11:00-12:00筆試，13:30-17:30口試。 

3. 各科考試時間、地點於5月13日(星期三)16:00以後公布於本系網站「最新消息-大學部學

生事務」。 

 

 

 

 

 

 


